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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建建管联〔2026〕45 号

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
行政监督责任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和加强本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监督管理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
标法实施条例》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《招标

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》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建设工程管理分

工的指导意见》等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市区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对达

到法定招标规模标准的下列工程建设项目（园林绿化除外）的

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:（一）大型基础设施、公用事业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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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社会公共利益、公众安全的项目；（二）全部或者部分使

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；（三）使用国际组织或

者外国政府贷款、援助资金的项目。

二、绿化市容主管部门负责对达到法定招标规模标准的下

列园林绿化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:（一）全部

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；（二）使用

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、援助资金的项目。

三、财政部门依法对实行招标投标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

目的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实施监督。

四、建设、交通、水务、绿化市容、农业农村、广播电视

等市区管理部门根据职责，负责对所辖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

情况实施监督管理。

五、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其派出机构、中央企业对工程建设

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六、有关部门发现行政处罚权限不属于本监管部门的，应

及时移送有行政处罚权的监管部门处理。监管部门在监督管理

过程中发现串通投标涉嫌犯罪的，应当将问题线索移送公安机

关。发现公职人员违纪行为的，应当将问题线索移送纪检监察

机关。

七、招标人作为国有资金或者国家融资资金的使用者，对

招标投标活动的科学性、合法性、廉洁性负主体责任。招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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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建立招标投标事项研究决策、合规审查、监督纠错、绩效评

价、风险防控等管理机制，保障主体责任落实。严格执行有关

招标投标事项过问打探、插手干预登记报告制度，抵制各类干

预招标活动的做法。

八、本通知所称工程建设项目，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

有关的货物、服务。上述所称工程，是指建设工程，包括建筑

物和构筑物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、拆除、修缮

等；所称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，是指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组

成部分，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、材料等；所称

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，是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、设计、

监理等服务。

九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

和规范性文件的调整适时动态调整。

2026年 2月 1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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